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彭渼琪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

年7月31日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審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毀諾不可歸責於己、未盡協力義務

及僅以零工維生顯屬不願盡力償債為由，遂裁定駁回抗告

人更生聲請。惟查，

　　⒈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

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

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證明於

毀諾時具有不可歸責事由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不足採。

　　⒉原裁定以抗告人漏未於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填載民國112

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現金新臺幣（下同）6,000元，即認定

抗告人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然相較於抗告人陳報聲請更

生前兩年之原申報收入48萬元，其漏載比例甚低，且抗告

人於112年1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原審113年7月11日訊問

時，均未否認全民普發之收入項，顯見抗告人並無拒絕誠

實以告，原審以書類填載之瑕疵即認抗告人拒絕盡其協力

義務，實屬過苛。

　　⒊原裁定復以抗告人不願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

誠意清理債務，並泛稱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

障礙云云。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願僱用債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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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擾。再者，債

務人是否惡意規避債務清償，宜從嚴認定，抗告人亦已提

供在職證明，目前薪資為2萬4,000元。若不斟酌抗告人之

實際狀況而直接認定抗告人必定可獲得基本薪資固定收入

作為收入之認定標準，及不能增加還款金額，顯非消債條

例之立法精神。

（二）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為此請求廢棄原裁定，准

予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

二、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是

以，經依消費金融協商機制協商成立，復任意悔諾，未依約

履行者之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此「協商前置」之

規定，旨在促使債務人以自主、迅速、經濟之程序清理債

務，並維護誠信原則，避免消債程序之濫用。次按前開法律

規定之「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

此限」，其立法意旨係基於債務清償方案成立後，應由債務

人誠實遵守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惟於例外情形下發生情

事變更，在清償期間收入或收益不如預期，致該方案履行困

難甚或履行不能，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能聲請更生或

清算。此規範意旨在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濫

用更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蓋以債務清償方案係

經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之債務清理契約，債務人應受

該成立之協議所拘束。債務人既已與金融機構協商成立，如

認該協商方案履行有其他不適當情形，自仍應再循協商途徑

謀求解決。

三、經查：

（一）本件抗告人前於95年6月間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請前置協商，

經中信銀行提出「分80期、利率3.38％、月付金3萬6,752

元」之清償方案，惟抗告人於95年12月25日毀諾，累繳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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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共計3萬6,117元等情，有中信銀行112年12月21日民事

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卷「下

稱更生卷」第165頁）。是抗告人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

中信銀行成立調解而後毀諾，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

院所應審究者為抗告人是否符合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調解

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要件。

（二）原裁定認抗告人雖以98年8月31日至98年11月20日間17,28

0元投保勞工保險之投保紀錄主張無力依協商條件清償，

然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

事由，僅憑抗告人空口之言，無從審認其真實性，認抗告

人不具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款但書規定「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形。且抗告人有怠於配合

法院調查及更正並說明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財產變動狀況

報告之情形，經原審裁定駁回更生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

核閱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等卷宗查核屬實。抗告人固

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

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要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

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

惟抗告人於95年6月間前置協商時陳報營業收入5萬至6萬

元，並約定協議書第13條：「本人如以虛假偽造之不實資

料，欺騙債權銀行，以獲取優惠協商條件者，債權銀行得

逕行撤銷已達成和解的協議書」，此有中信銀行所提出抗

告人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案件申請人財務資料表及協

議書可參（見更生卷第185、195頁），足證抗告人當已自

承本身具月收入5萬至6萬元之資力，是原審於113年7月11

日通知抗告人到場對於上情陳述意見，僅獲抗告人表示當

時於市場擺攤，抗告人之代理人雖主張協商還款金額過

高，嗣後收入降低係不可歸責，縱以現行基本工資（按：

113年基本工資為27,470元）亦無法負擔等語（見更生卷

第320頁），然抗告人未就市場擺攤之工作性質究係屬經

常性、非經常性為釋明，抑或提出營業失利之相關證據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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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營業項目究係流動或固定攤販、所在範圍、營業及收支

情形、進出貨對帳單等其他相關單據佐證其何以如今收入

驟減至2萬元（見更生卷第276頁），甚低於現行基本工資

額，前後將近3至4萬元之收入赤字變化，且迄今未提出其

他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之正當事由，

自難遽認抗告人有何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

之情事，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之要件不符。

（三）至原審認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漏列112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

現金6,000元，而有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及抗告人不願

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誠意清理債務等節，抗

告人辯以漏載比例甚低、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

願僱用債信有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

擾等語為抗辯。惟查，抗告人既不否認於財產及收入報告

書中漏列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之事實，即屬有未據實陳

報之瑕疵，原審認定並無違誤。又抗告人陳報目前薪資收

入額為2萬4,000元，固據其提出收入切結書（見本院113

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卷第27頁），然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

月最低基本工資，考量抗告人距法定退休年齡尚有19年

（抗告人現年46歲），復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有何不適任

一般工作，足見此乃抗告人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個人選擇

問題，非囿於其能力（勞力）所限，且衡諸我國社會常情

及法制，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障礙，原裁定

就卷內資料認定抗告人顯無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自非無

據。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其依消債條例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

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與金融機構成立協商後，有何「不可歸責

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事存在，核與聲請更生之法

定要件不符，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無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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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張惠閔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

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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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彭渼琪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審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毀諾不可歸責於己、未盡協力義務及僅以零工維生顯屬不願盡力償債為由，遂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惟查，
　　⒈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證明於毀諾時具有不可歸責事由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不足採。
　　⒉原裁定以抗告人漏未於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填載民國112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現金新臺幣（下同）6,000元，即認定抗告人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然相較於抗告人陳報聲請更生前兩年之原申報收入48萬元，其漏載比例甚低，且抗告人於112年1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原審113年7月11日訊問時，均未否認全民普發之收入項，顯見抗告人並無拒絕誠實以告，原審以書類填載之瑕疵即認抗告人拒絕盡其協力義務，實屬過苛。
　　⒊原裁定復以抗告人不願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誠意清理債務，並泛稱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障礙云云。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願僱用債信有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擾。再者，債務人是否惡意規避債務清償，宜從嚴認定，抗告人亦已提供在職證明，目前薪資為2萬4,000元。若不斟酌抗告人之實際狀況而直接認定抗告人必定可獲得基本薪資固定收入作為收入之認定標準，及不能增加還款金額，顯非消債條例之立法精神。
（二）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為此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
二、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是以，經依消費金融協商機制協商成立，復任意悔諾，未依約履行者之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此「協商前置」之規定，旨在促使債務人以自主、迅速、經濟之程序清理債務，並維護誠信原則，避免消債程序之濫用。次按前開法律規定之「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其立法意旨係基於債務清償方案成立後，應由債務人誠實遵守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惟於例外情形下發生情事變更，在清償期間收入或收益不如預期，致該方案履行困難甚或履行不能，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能聲請更生或清算。此規範意旨在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蓋以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之債務清理契約，債務人應受該成立之協議所拘束。債務人既已與金融機構協商成立，如認該協商方案履行有其他不適當情形，自仍應再循協商途徑謀求解決。
三、經查：
（一）本件抗告人前於95年6月間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請前置協商，經中信銀行提出「分80期、利率3.38％、月付金3萬6,752元」之清償方案，惟抗告人於95年12月25日毀諾，累繳金額共計3萬6,117元等情，有中信銀行112年12月21日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卷「下稱更生卷」第165頁）。是抗告人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信銀行成立調解而後毀諾，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所應審究者為抗告人是否符合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調解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要件。
（二）原裁定認抗告人雖以98年8月31日至98年11月20日間17,280元投保勞工保險之投保紀錄主張無力依協商條件清償，然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僅憑抗告人空口之言，無從審認其真實性，認抗告人不具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款但書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形。且抗告人有怠於配合法院調查及更正並說明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財產變動狀況報告之情形，經原審裁定駁回更生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核閱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等卷宗查核屬實。抗告人固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要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惟抗告人於95年6月間前置協商時陳報營業收入5萬至6萬元，並約定協議書第13條：「本人如以虛假偽造之不實資料，欺騙債權銀行，以獲取優惠協商條件者，債權銀行得逕行撤銷已達成和解的協議書」，此有中信銀行所提出抗告人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案件申請人財務資料表及協議書可參（見更生卷第185、195頁），足證抗告人當已自承本身具月收入5萬至6萬元之資力，是原審於113年7月11日通知抗告人到場對於上情陳述意見，僅獲抗告人表示當時於市場擺攤，抗告人之代理人雖主張協商還款金額過高，嗣後收入降低係不可歸責，縱以現行基本工資（按：113年基本工資為27,470元）亦無法負擔等語（見更生卷第320頁），然抗告人未就市場擺攤之工作性質究係屬經常性、非經常性為釋明，抑或提出營業失利之相關證據諸如營業項目究係流動或固定攤販、所在範圍、營業及收支情形、進出貨對帳單等其他相關單據佐證其何以如今收入驟減至2萬元（見更生卷第276頁），甚低於現行基本工資額，前後將近3至4萬元之收入赤字變化，且迄今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之正當事由，自難遽認抗告人有何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事，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之要件不符。
（三）至原審認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漏列112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而有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及抗告人不願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誠意清理債務等節，抗告人辯以漏載比例甚低、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願僱用債信有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擾等語為抗辯。惟查，抗告人既不否認於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漏列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之事實，即屬有未據實陳報之瑕疵，原審認定並無違誤。又抗告人陳報目前薪資收入額為2萬4,000元，固據其提出收入切結書（見本院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卷第27頁），然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考量抗告人距法定退休年齡尚有19年（抗告人現年46歲），復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有何不適任一般工作，足見此乃抗告人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個人選擇問題，非囿於其能力（勞力）所限，且衡諸我國社會常情及法制，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障礙，原裁定就卷內資料認定抗告人顯無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自非無據。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其依消債條例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與金融機構成立協商後，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事存在，核與聲請更生之法定要件不符，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無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張惠閔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彭渼琪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
年7月31日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
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審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毀諾不可歸責於己、未盡協力義務
      及僅以零工維生顯屬不願盡力償債為由，遂裁定駁回抗告
      人更生聲請。惟查，
　　⒈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件
      ，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
      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證明於毀
      諾時具有不可歸責事由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不足採。
　　⒉原裁定以抗告人漏未於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填載民國112年
      4月間之全民普發現金新臺幣（下同）6,000元，即認定抗
      告人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然相較於抗告人陳報聲請更生
      前兩年之原申報收入48萬元，其漏載比例甚低，且抗告人
      於112年1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原審113年7月11日訊問時
      ，均未否認全民普發之收入項，顯見抗告人並無拒絕誠實
      以告，原審以書類填載之瑕疵即認抗告人拒絕盡其協力義
      務，實屬過苛。
　　⒊原裁定復以抗告人不願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
      誠意清理債務，並泛稱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
      障礙云云。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願僱用債信有
      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擾。再者，債
      務人是否惡意規避債務清償，宜從嚴認定，抗告人亦已提
      供在職證明，目前薪資為2萬4,000元。若不斟酌抗告人之
      實際狀況而直接認定抗告人必定可獲得基本薪資固定收入
      作為收入之認定標準，及不能增加還款金額，顯非消債條
      例之立法精神。
（二）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為此請求廢棄原裁定，准
      予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
二、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
    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
    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是以
    ，經依消費金融協商機制協商成立，復任意悔諾，未依約履
    行者之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此「協商前置」之規
    定，旨在促使債務人以自主、迅速、經濟之程序清理債務，
    並維護誠信原則，避免消債程序之濫用。次按前開法律規定
    之「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
    」，其立法意旨係基於債務清償方案成立後，應由債務人誠
    實遵守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惟於例外情形下發生情事變
    更，在清償期間收入或收益不如預期，致該方案履行困難甚
    或履行不能，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能聲請更生或清算
    。此規範意旨在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濫用更
    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蓋以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
    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之債務清理契約，債務人應受該成
    立之協議所拘束。債務人既已與金融機構協商成立，如認該
    協商方案履行有其他不適當情形，自仍應再循協商途徑謀求
    解決。
三、經查：
（一）本件抗告人前於95年6月間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
      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請前置協商，
      經中信銀行提出「分80期、利率3.38％、月付金3萬6,752
      元」之清償方案，惟抗告人於95年12月25日毀諾，累繳金
      額共計3萬6,117元等情，有中信銀行112年12月21日民事
      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卷「下
      稱更生卷」第165頁）。是抗告人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
      中信銀行成立調解而後毀諾，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
      院所應審究者為抗告人是否符合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調解
      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要件。
（二）原裁定認抗告人雖以98年8月31日至98年11月20日間17,28
      0元投保勞工保險之投保紀錄主張無力依協商條件清償，
      然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
      事由，僅憑抗告人空口之言，無從審認其真實性，認抗告
      人不具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款但書規定「因不可歸責於
      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形。且抗告人有怠於配合
      法院調查及更正並說明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財產變動狀況
      報告之情形，經原審裁定駁回更生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
      核閱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等卷宗查核屬實。抗告人固
      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
      ，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要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
      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惟
      抗告人於95年6月間前置協商時陳報營業收入5萬至6萬元
      ，並約定協議書第13條：「本人如以虛假偽造之不實資料
      ，欺騙債權銀行，以獲取優惠協商條件者，債權銀行得逕
      行撤銷已達成和解的協議書」，此有中信銀行所提出抗告
      人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案件申請人財務資料表及協議
      書可參（見更生卷第185、195頁），足證抗告人當已自承
      本身具月收入5萬至6萬元之資力，是原審於113年7月11日
      通知抗告人到場對於上情陳述意見，僅獲抗告人表示當時
      於市場擺攤，抗告人之代理人雖主張協商還款金額過高，
      嗣後收入降低係不可歸責，縱以現行基本工資（按：113
      年基本工資為27,470元）亦無法負擔等語（見更生卷第32
      0頁），然抗告人未就市場擺攤之工作性質究係屬經常性
      、非經常性為釋明，抑或提出營業失利之相關證據諸如營
      業項目究係流動或固定攤販、所在範圍、營業及收支情形
      、進出貨對帳單等其他相關單據佐證其何以如今收入驟減
      至2萬元（見更生卷第276頁），甚低於現行基本工資額，
      前後將近3至4萬元之收入赤字變化，且迄今未提出其他積
      極證據證明其確有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之正當事由，自難
      遽認抗告人有何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
      事，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之要件不符。
（三）至原審認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漏列112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
      現金6,000元，而有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及抗告人不願
      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誠意清理債務等節，抗
      告人辯以漏載比例甚低、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
      願僱用債信有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
      擾等語為抗辯。惟查，抗告人既不否認於財產及收入報告
      書中漏列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之事實，即屬有未據實陳
      報之瑕疵，原審認定並無違誤。又抗告人陳報目前薪資收
      入額為2萬4,000元，固據其提出收入切結書（見本院113
      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卷第27頁），然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
      月最低基本工資，考量抗告人距法定退休年齡尚有19年（
      抗告人現年46歲），復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有何不適任一
      般工作，足見此乃抗告人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個人選擇問
      題，非囿於其能力（勞力）所限，且衡諸我國社會常情及
      法制，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障礙，原裁定就
      卷內資料認定抗告人顯無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自非無據
      。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其依消債條例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
    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與金融機構成立協商後，有何「不可歸責
    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事存在，核與聲請更生之法
    定要件不符，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無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
    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張惠閔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
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
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
抗  告  人  彭渼琪  
上列抗告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聲請更生事件，對於民國113年7月31日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
（一）原審以抗告人未能釋明毀諾不可歸責於己、未盡協力義務及僅以零工維生顯屬不願盡力償債為由，遂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聲請。惟查，
　　⒈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並未附加「不可預見」之要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未能證明於毀諾時具有不可歸責事由為由，駁回抗告人聲請不足採。
　　⒉原裁定以抗告人漏未於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填載民國112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現金新臺幣（下同）6,000元，即認定抗告人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然相較於抗告人陳報聲請更生前兩年之原申報收入48萬元，其漏載比例甚低，且抗告人於112年12月26日民事陳報狀、原審113年7月11日訊問時，均未否認全民普發之收入項，顯見抗告人並無拒絕誠實以告，原審以書類填載之瑕疵即認抗告人拒絕盡其協力義務，實屬過苛。
　　⒊原裁定復以抗告人不願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誠意清理債務，並泛稱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障礙云云。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願僱用債信有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擾。再者，債務人是否惡意規避債務清償，宜從嚴認定，抗告人亦已提供在職證明，目前薪資為2萬4,000元。若不斟酌抗告人之實際狀況而直接認定抗告人必定可獲得基本薪資固定收入作為收入之認定標準，及不能增加還款金額，顯非消債條例之立法精神。
（二）抗告人顯有不能清償債務情事。為此請求廢棄原裁定，准予抗告人開始更生程序。
二、按協商或調解成立者，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定有明文。是以，經依消費金融協商機制協商成立，復任意悔諾，未依約履行者之債務人，不得聲請更生或清算。此「協商前置」之規定，旨在促使債務人以自主、迅速、經濟之程序清理債務，並維護誠信原則，避免消債程序之濫用。次按前開法律規定之「但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者，不在此限」，其立法意旨係基於債務清償方案成立後，應由債務人誠實遵守信用履行協商還款條件，惟於例外情形下發生情事變更，在清償期間收入或收益不如預期，致該方案履行困難甚或履行不能，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始能聲請更生或清算。此規範意旨在避免債務人任意毀諾已成立之協商，濫用更生或清算之裁判上債務清理程序。蓋以債務清償方案係經當事人行使程序選擇權所為之債務清理契約，債務人應受該成立之協議所拘束。債務人既已與金融機構協商成立，如認該協商方案履行有其他不適當情形，自仍應再循協商途徑謀求解決。
三、經查：
（一）本件抗告人前於95年6月間向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銀行）申請前置協商，經中信銀行提出「分80期、利率3.38％、月付金3萬6,752元」之清償方案，惟抗告人於95年12月25日毀諾，累繳金額共計3萬6,117元等情，有中信銀行112年12月21日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見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卷「下稱更生卷」第165頁）。是抗告人曾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中信銀行成立調解而後毀諾，本件更生聲請可否准許，本院所應審究者為抗告人是否符合與最大債權金融機構調解成立後「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要件。
（二）原裁定認抗告人雖以98年8月31日至98年11月20日間17,280元投保勞工保險之投保紀錄主張無力依協商條件清償，然未提出相關證據佐證有何不可歸責於己致履行有困難之事由，僅憑抗告人空口之言，無從審認其真實性，認抗告人不具有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款但書規定「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形。且抗告人有怠於配合法院調查及更正並說明聲請更生前2年內之財產變動狀況報告之情形，經原審裁定駁回更生之聲請等情，業經本院核閱112年度消債更字第518號等卷宗查核屬實。抗告人固稱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規定「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顯有重大困難」之要件，僅需於法院就更生之聲請為裁判時存在即可，不以協商成立後始發生者為限。惟抗告人於95年6月間前置協商時陳報營業收入5萬至6萬元，並約定協議書第13條：「本人如以虛假偽造之不實資料，欺騙債權銀行，以獲取優惠協商條件者，債權銀行得逕行撤銷已達成和解的協議書」，此有中信銀行所提出抗告人消費金融無擔保債務協商案件申請人財務資料表及協議書可參（見更生卷第185、195頁），足證抗告人當已自承本身具月收入5萬至6萬元之資力，是原審於113年7月11日通知抗告人到場對於上情陳述意見，僅獲抗告人表示當時於市場擺攤，抗告人之代理人雖主張協商還款金額過高，嗣後收入降低係不可歸責，縱以現行基本工資（按：113年基本工資為27,470元）亦無法負擔等語（見更生卷第320頁），然抗告人未就市場擺攤之工作性質究係屬經常性、非經常性為釋明，抑或提出營業失利之相關證據諸如營業項目究係流動或固定攤販、所在範圍、營業及收支情形、進出貨對帳單等其他相關單據佐證其何以如今收入驟減至2萬元（見更生卷第276頁），甚低於現行基本工資額，前後將近3至4萬元之收入赤字變化，且迄今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其確有不能履行原協商條件之正當事由，自難遽認抗告人有何因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事，與消債條例第151條第7項但書之要件不符。
（三）至原審認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漏列112年4月間之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而有未盡據實報告之義務，及抗告人不願尋找高於基本工資之全職，顯見無誠意清理債務等節，抗告人辯以漏載比例甚低、原審顯未審酌民間企業實務多不願僱用債信有問題之員工，以避免將來強制執行扣薪等困擾等語為抗辯。惟查，抗告人既不否認於財產及收入報告書中漏列全民普發現金6,000元之事實，即屬有未據實陳報之瑕疵，原審認定並無違誤。又抗告人陳報目前薪資收入額為2萬4,000元，固據其提出收入切結書（見本院113年度消債抗字第55號卷第27頁），然低於我國勞工法定每月最低基本工資，考量抗告人距法定退休年齡尚有19年（抗告人現年46歲），復未提出相關事證釋明有何不適任一般工作，足見此乃抗告人主觀上之工作意願及個人選擇問題，非囿於其能力（勞力）所限，且衡諸我國社會常情及法制，信用不良並非無法獲取正常工作之障礙，原裁定就卷內資料認定抗告人顯無重建經濟生活之誠意，自非無據。
四、綜上所述，抗告人未釋明其依消債條例辦理消費金融案件無擔保債務協商機制與金融機構成立協商後，有何「不可歸責於己事由，致履行有困難」之情事存在，核與聲請更生之法定要件不符，揆諸前揭說明，其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裁定駁回抗告人更生之聲請，並無不當，抗告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為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黃信樺   

　　　　　　　　　　　　　　　　　法　官　張惠閔

　　　　　　　　　　　　　　　　　法　官　陳囿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董怡彤


